
农经发〔2026〕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质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

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

地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农业农村部

2026 年 4 月 24 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质量，增强带动小农户增收能力，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建设农

业强国目标，着力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农民合

作社规范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加快培育形

成一批经营规模适度、运行规范高效、生产服务优质、联农

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为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提

供有力保障。

二、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

（一）完善家庭农场分类培育机制。鼓励各地健全家庭农

场扶持政策，引导有意愿的小农户发展规模适度、生产集约、

绿色高效的家庭农场。按照“发展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

批”的思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家庭农场分类指导服务。引

导家庭农场结合经营能力、土地条件、产业特点和当地农业

社会化服务水平等，合理确定经营规模。完善家庭农场名录

管理，按照农户自愿、应纳尽纳、动态调整的原则，将符合

条件的规模农业经营户纳入家庭农场名录。鼓励家庭农场依

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

（二）完善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引导家庭农场使用

“一码通”，及时做好资料核实和赋码工作。鼓励家庭农场



依托“一码通”向消费者展示家庭农场及产品信息。探索建

立“一码通”信息推送机制，帮助家庭农场精准对接产业链

上下游经营主体、金融保险机构等。拓展“一码通”应用场

景，集成服务资源，为家庭农场提供寄递物流、气象预警、

产品追溯等便利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开展信息化记账，提高

经营管理规范化水平。

（三）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指导农民合作社健全组

织机构，完善章程制度，规范运行机制，依法建立成员账户。

指导农民合作社执行合作社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使用符合

制度要求的财务管理软件。开展农民合作社“多报合一”工

作，指导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合作社在符合条件后及时申

请移出。开展农民合作社登记前辅导工作。推动健全畅通便

捷的市场退出机制，引导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的农民合作

社市场退出。防范以农民合作社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活动，开

展经常性警示提醒。鼓励将农民合作社纳入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范畴，探索建立信用记录。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民合作社成

立党组织，深入推进农民合作社党建。研究完善农民合作社

相关法律制度。

（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扩面提质。围绕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聚焦小农户和农业生产薄弱环节，着力提升农业

社会化服务质效。发挥服务专业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贴近小农户优势，就近开展服务；发挥农垦、供销合作社组

织体系优势和农业服务公司技术装备优势，提高服务专业化

水平；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居间服务功能，促进小农户与

服务主体便利高效对接。巩固扩大粮油作物产中环节服务规

模，推动向产前和产后环节延伸，向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养



殖、设施农业等领域拓展。指导各地主要通过改扩建方式因

地制宜建设区域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补齐经营性服务短

板弱项，优化经营性服务资源配置。注重发挥农技推广机构

支撑作用，促进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推广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健全服务标准体系，规范服务行为。

（五）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融合发展。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

民合作社，引导农民合作社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增强服务

和抗风险能力。支持供销合作社发挥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作用。引导涉农行业协会加强行

业自律，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方面发挥应有作

用。

（六）提高管理信息化水平。整合构建全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系统，完善监测监管、统计分析、

信息发布等功能。以接受过财政资金支持的粮油类家庭农场

和农民合作社为重点，开展单产水平、财务状况、经营能力

等信息监测。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上传作业服务数据，

探索叠加农户承包地块信息，为精准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项

目提供支撑。

三、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益

（七）增强生产经营能力。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技

推广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推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与科技小院对接，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

新模式等应用示范。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参与共建区域品牌，

创建自有品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产地初加工、烘干晾晒等关键环节能力建设。引导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落实绿色生产、质量分级、包装贮运等相关

标准要求，强化全程质量控制，推动标准化生产。支持有条

件的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奶业

养殖加工一体化，鼓励就地加工、就近配送。

（八）强化要素投入保障。利用现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家

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

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运营管护。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

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质押物范围，引导家庭农场和农民

合作社根据需要开展农业设施、畜禽活体等抵押融资。发挥

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捷

高效优质的担保服务。

（九）加强人才队伍支撑。依托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面向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培训。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加强生

产经营等全产业链技能培训，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在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置农业经理人职业

赛项，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提升计划，依托辅导员名录库

强化动态管理，健全任前和在岗培训制度。

四、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增收能力

（十）多渠道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增收。引

导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通过土地经营权作价出资、吸纳就

业、订单收购、收益分红等方式与小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

结关系，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指导农民合作社健全完善盈余

分配制度，综合考虑与成员的交易量（额）、成员出资等因



素，依法按章程规定向成员返还（分配）盈余。支持农业社

会化服务主体因地制宜发展单环节、多环节托管等服务模式，

大力推广“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服务主

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组织形式，将先进适用的品

种、技术、装备等引入小农户。持续开展“农垦社会化服务

+地方”行动。

（十一）探索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

增收挂钩机制。研究建立联农带农监测调查机制。鼓励地方

将带动农户增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财政、投资、金

融等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明确需带动的农户数量、增收目

标等。加强政策实施成效跟踪和结果运用，对带动农户数量

多、增收效果好的主体加大扶持力度，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

链增值收益。

（十二）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率先提单产服务带农户专

项工作。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率先集成应用粮油作物单产

提升技术和模式，鼓励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技术培训、

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带动小农户应用关键技术和增产模式。

开展应对农业气象灾害指导服务，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灾害监测和防御技术指导等信息，助力粮油生产减损增收。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细化

责任分工，强化工作保障，扎实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要加强跟踪调度，组织开展实施进展总结，做好经验做法梳

理和宣传工作。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和涉农部门的支

持，用好相关支农政策资金项目，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质量，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

支撑。


